
汉政办通字〔2020〕35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

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23 号）和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

治理规定》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第 5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深化

政务公开、强化解读回应、推进政民互动、优化掌上服务，现就

规范行政机关政务新媒体管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明开设整合规则。县级及以下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规

范开设政务新媒体，一个单位原则上在同一个平台只开设一个政

务新媒体账号，并集中力量做优做强主账号。政务新媒体名称应

简洁规范，与主办单位工作职责相关联，并在公开认证信息中标

明主办单位名称，主办单位在不同平台上开设的政务新媒体名称

原则上应保持一致。各单位应对功能相近、用户关注度和利用率

低的政务新媒体要清理整合，确属无力维护的要坚决关停。对于

开设、变更、关停、注销政务微信、微博等政务新媒体账号，应

按程序及时向县委宣传部（网信办）登记备案的同时，自开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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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销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县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县

政府信息中心）报备，未经报备不得对外发布信息。政务新媒体主

办单位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注销或变更账号信息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二、强化平台日常管理。开设单位是政务新媒体账号责任主

体，负责该账号运维及管理，接受县委宣传部（网信办）和县政

府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县政府办）的指导、协调和监

督。各行政机关下属或内设机构开办政务新媒体由各行政机关负

责管理。各单位要按照“谁开办谁负责、谁主管谁负责、谁发布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明确分管领导、责任股室和业务人员，完善政

务新媒体平台日常管理制度，避免出现“僵尸”“睡眠”“不互动

无服务”等开而不管、关不到位的现象。在运维期间，各账号应

每周至少更新 1 期信息，严禁出现监测时间点前 2 周内无更新现

象；在账号注销期间，应持续不间断更新信息，直至注销完毕；

业务人员有变动的，应在 3 个工作日内报县政府信息中心登记。

三、实行审核发布制度。各单位要建立信息审核发布机制，

坚持先审后发原则。新媒体平台应由在编人员专人专岗负责采编、

审核、推送、维护工作，信息编辑员负责信息采编及初审，分管

领导负责审核，其中重大信息发布需经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审核同

意，确保发布的信息全面、准确、安全。对于委托其他服务商运

营的政务新媒体，开设单位要健全管理体系，加强对发布内容的

审核把关和监督检查，避免发布不当言论。

四、切实规范信息内容。各单位要紧紧围绕机构职能，运用

数字化、图表图解、音频视频、访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及时发布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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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信息，尤其是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的政策信息、服务信息。政务

新媒体制作、复制、发布的信息应坚持主流价值导向，内容必须客

观真实，不得出现政治性表述错误，不得发布涉密、有害、娱乐或

链接反动、暴力、色情等内容，不得擅自发布代表个人观点、意见、

情绪及会引发负面舆情的信息，不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无关信息，

不得刊登与政府职能没有直接关联的商业广告或链接商业广告页

面，严把政治关、法律关、政策关、保密关、文字关。

五、强化网络互动回应。各单位要畅通网民监督举报渠道，

提供有效互动功能，及时处置网民留言反映的问题。对涉及本部

门、本领域的网络信息或热点问题，涉事单位要按程序主动通过

政务新媒体及时发声，对涉及特别重大、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

情，最迟要在 2 小时内做出正面、权威的回应，阐明政策，讲清

事实，解疑释惑。要健全完善网民留言查看、处理和反馈机制，

有序组织开展互动回应，吸收网民意见建议，发挥好政务新媒体

听民意、聚民智、解民忧、凝民心积极作用，走好网上群众路线。

六、健全完善协同机制。各单位要与县委宣传部（网信办）、

县政府信息中心、县公安局等部门密切沟通联系，跟踪监测相关

网络舆情，一旦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，按程序及时报告，会商

研判，妥善处理。要主动与主流新闻媒体、新闻网站、政府门户

网站、县委及政府政务新媒体加强协同联动，主动转载转发党委

和政府网站以及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稿源单位发布的信息，形成

传播合力。各单位要加强网络安全和账号日常管理，不定期更换

账号密码，提高网络安全保障能力，防止账号被攻击、密码被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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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、信息被篡改等安全事件发生。

七、完善监督考核体系。各相关单位要加强政务新媒体日常

监管，定期组织自检自查，要及时排查处理存在的突出问题。县

政府办将加大日常监控力度，对发现的假冒政务新媒体，在要求

第三方平台立即关停的同时，通报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。严禁

购买“粉丝”等数据造假行为，不得强制要求群众下载使用移动

客户端等或点赞、转发信息。各单位政务信息发布质量、传播效

果及与网民互动等情况纳入对单位政务公开绩效考核内容，对内

容长期不更新、信息发布不准确、互动回应不及时、运营维护不

规范，发生重大政务舆情时“失声失语”“雷言雷语”“信谣传谣”

等引发负面舆情的政务新媒体进行督促整改，问题严重的将按相

关规定提请有关部门予以处理。

汉阴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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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有关工作部门。

有关人民团体，中省驻汉有关单位。

汉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7月 22日印发


